
景兴纸业上市公告书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市保荐人 

 



景兴纸业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朱在龙承诺及其他发起人股东

均承诺：在上市后的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本公司承诺将在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并确保公司章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板

块的相关规定作出修改，同时载明以下条款: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且不对公司

章程中的前述规定作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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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

有关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上市申请人”或

“景兴纸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6]62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8,000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

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1,600万股，网上定价发行6,400

万股，发行价格为4.16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6]110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景兴纸业”，股票代码“002067”：其中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6,400股股票将于2006年9月15日起上市交易。本

公司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

今不足1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06年9月15日 

3、股票简称：景兴纸业 

4、股票代码：002067 

5、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15,000万元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8,000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其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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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申请人控股股东朱在龙承诺：自景兴纸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景兴纸业股份，同时亦不利用景兴

纸业回购其所持有的景兴纸业股份； 

（2）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制纸株式会社、

日本纸张纸浆商事株式会社、平湖市电力实业总公司、平湖市曹桥乡集体资产经

营公司等五家发起人均承诺：自上市申请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上市申请人股份。 

8、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

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9、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6，

400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目 数量(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控股股东即实际控制人

持有的股份 
61,500,000 26.74 2009年9月15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十二个

月内发行的股份 
     - - 2009年9月15日 

其他已发行的股份 88,500,000 38.48 2009年9月15日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小计 150,000,000 65.22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16,000,000 6.96 2006年12月15日

网上询价发行的股份 64,000,000 27.82 2006年9月15日 
首次公开发

行股份 
小计 80,000,000 34.78  

合计 230,000,000 100.00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上市申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上市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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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Jingxing Paper Joint Stock Co.,Ltd.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在龙 

公司住所：浙江省平湖市曹桥镇 

邮政编码：314214 

电 话：0573-5969328 

传 真：0573-5963320 

互联网网址：http://www.jxpaper.com.cn 

电子信箱：jingxing@jxpaper.com.cn 

董事会秘书：姚洁青 

证券事务代表：吴建国 

经营范围：绿色环保再生纸、特种纸及其它纸品及纸制品、造纸原料的制造、

销售。 

主营业务：本公司主要从事牛皮箱纸板、白面牛皮卡纸、高强度瓦楞原纸和

瓦楞纸箱的生产制造、销售业务。 

所属行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二、上市申请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姓名及其持有上市申请人的股票

情况 

姓名  职 务  性别  年龄 国籍 任期起止日期

朱在龙 董事长 男 42 中国 2004.8-2007.8

徐俊发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男 53 中国 2004.8-2007.8

柳原洁 董事 男 60 日本 2004.8-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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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和伸 董事 男 50 日本 2004.8-2007.8

戈海华 董事、总经理 男 41 中国 2004.8-2007.8

姚洁青 董事、董事会秘书 女 37 中国 2004.8-2007.8

盛晓英 董事、财务部经理 女 37 中国 2004.8-2007.8

韩家增 独立董事 男 69 中国 2004.8-2007.8

王松年 独立董事 男 76 中国 2004.8-2007.8

曹朴芳 独立董事 女 61 中国 2004.8-2007.8

王中央 独立董事 男 69 中国 2004.8-2007.8

朱锡坤 独立董事 男 45 中国 2004.8-2007.8

沈强 监事 男 49 中国 2004.8-2007.8

郑熙涛 监事 男 61 中国 2004.8-2007.8

张金祥 监事 男 43 中国 2004.8-2007.8

程敏 副总经理 女 37 中国 2004.8-2007.8

江云根 副总经理 男 40 中国 2004.8-2007.8

本次发行前，除公司董事长朱在龙先生持有公司6,15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41%之外，公司上述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上

述人员的父母、配偶或子女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上述人员也未通过其近亲属能够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持有公司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控股股东朱在龙除在本公司持有6,150万股股份外，并不存

在其他对外投资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前十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序号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朱在龙 6,150 26.74 

2 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 6,150 26.74 

3 日本制纸株式会社 825 3.59 

4 日本纸张纸浆商事株式会社 825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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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湖市曹桥乡集体资产经营公司 600 2.61 

6 平湖市电力实业总公司 450 1.96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 0.57 

8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2.6112 0.27 

9 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9.2112 0.21 

10 海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7112 0.18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8,000 万股 

2、发行价格：4.16元/股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1,600万股，发行价格以上的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比例

为1.0757%，超额认购倍数为92.96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6,400万股，中签率

为0.0811746355%，超额认购倍数为1232倍。本次发行网上发行不存在余股，网

下发行存在40股余股。 

4、本次募集资金总额：33,280万元； 

5、发行费用总额：2,796.40万元，其中： 

（1）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1,398.40万元 

（2）审计费用：420万元 

（3）律师费用：300万元 

（4）审核费：20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658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0.3496元。 

6、募集资金净额：30,483.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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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06年9年6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大华业字(2006)第608号验资报

告。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2.75元/股（以公司截至2006 年6 月30 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值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24元/股（以公司200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孰低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上市申请人自2006年8月18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公司

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上市申请人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

下：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的重大变化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五）重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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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除

继续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外，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上市申请人住所的变更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九）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未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大变化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前，本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上市申请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在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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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三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尽快

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晓宏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88号 

联系电话：010-65183888-81019 

传 真： 010-65185311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认为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浙江景兴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如下：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景兴纸业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9月13日 

 


